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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军事藏品背后的违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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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 灾

害救援、 环境监测、 航拍摄影等领域， 成为我们

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 然而， 个别组织、 人员无

视相关禁飞法规， 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法航拍测

绘， 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隐患。

资料图片

违法分包审批缺失

近日， 国家安全机关接到群众

举报称， 有人使用无人机在某敏感

部位周边开展测绘工作。经查，某测

绘公司承接某山地测绘项目后，违

法将该项目分包给另一家测绘公

司， 测绘人员周某接到该公司任务

后，并未主动了解项目地周边情况，

也未履行审批报备手续便直接携无

人机前往该地开展测绘工作。 无人

机在测绘过程中飞向项目地周边敏

感目标， 并拍摄到大量敏感信息。

危害重重敲响警钟

调查发现， 周某拍摄了数百张

敏感部位地形地貌、 道路交通、 围栏

防护、 房屋车辆等高清照片， 且其存

储照片的笔记本电脑中含有大量病

毒， 存在数据外泄风险。 经鉴定，

这些照片涉及机密级、 秘密级军事

秘密， 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

取， 可分析研判出大量敏感信息，

将给我军事安全带来重大隐患。 在

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的警示教育下，

周某深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即彻底删除了储存的涉密照片。

所幸的是， 经由专业部门复核， 该

批照片尚未泄露。 事后， 国家安全

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测绘领域违

法分包测绘业务整治专项行动， 以案

为鉴， 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 筑牢国

家安全屏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

法》 第十七条规定， 禁止对军事禁区

进行摄影 、 摄像 、 录音 、 勘察 、 测

量、 定位、 描绘和记述。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测绘法 》 第二十九条规定 ，

中标的测绘单位不得向他人转让测

绘项目。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

行条例 》 规定 ， 使用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依法取

得测绘资质证书后 ， 方可从事测绘

活动 ； 组织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

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拟飞行前

1 日 12 时前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

出飞行活动申请 ； 禁止利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违法拍摄军事设施 、 军工

设施或者其他涉密场所， 非法获取、

泄露国家秘密 ， 或者违法向境外提

供数据信息 。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 。 广大人民群众如

发现使用无人机违法拍摄我相关重

点敏感场所 、 军事目标区域 、 装备

设施等可疑线索时 ， 请及时通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gov.

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

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

进行举报。

  近期 ， 国家安全机关接到

12339 举报受理电话称， 有人利用

网络二手平台从事涉军物品非法交

易。国家安全机关接报后展开侦查，

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个国内

二手市场违规倒卖废旧军用物品的

犯罪网络， 有效消除了潜在的国家

安全隐患， 维护了军事秘密安全。

兴趣失范

逾越法律红线

刘某是一名资深“军迷”， 经

营着一家废品收购站。 在日常经营

过程中， 其借助职业便利搜集各类

涉军物品和装备，并进行转卖牟利。

2022年，“同行” 马某联系刘某，以

“重金”利诱其协助搜集空军某型号

航材配件，计划倒卖给其他“军迷”

以牟取暴利。 刘某在马某的鼓动

下， 未能辨析兴趣爱好与违法犯罪

之间的界限， 逐步跨入法律禁区。

其不仅多方搜集航材零配件， 更伪

造军用航材履历本、 合格证等文件

后， 交由马某销往全国多地。

利益链条蔓延

犯罪网络渐显

随着多次“合作” 推进， 刘某

被马某引入更大的“圈子”， 接触

到更多从事类似交易的人员。 近年

来，国内二手回收市场所谓的“军事

热”甚嚣尘上，涉军物品和装备的收

藏需求不断升温。 在收藏需求催化

下，部分“军迷”和废品回收从业人

员相互串通， 形成寻货、 议价、 转

卖一条龙服务。 在利益驱动下， 刘

某不再满足于仅担任“供货商” 的

角色， 而是直接通过自家网店公开

销售各类废旧军用物资， 甚至借助

网络直播展示和销售涉军用品， 以吸

引更多“军迷”， 最终被网友举报。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以刘某为突破口， 国家安全机关

会同有关部门逐步摸清了该倒卖军用

物资地下产业链， 查处涉案二手平台

店铺 40 余家。 这些店铺公开售卖的

军用通信设备、 惯导系统、 机载计算

机等军用物资达 100 余种。 值得注意

的是， 军用设备的履历本等密件作为

军用设备“身份证”， 成为倒卖市场

的“香饽饽”， 甚至出现“有本价高”

的乱象。 部分“军迷” 为追求有“身

份证” 的军用物资而“一掷千金”，

殊不知军用物资和密件属于国家秘密

载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非

法获取、 持有以及买卖、 转送国家秘

密载体均属违法行为。 马某、 刘某等

人的行为已触犯法律， 等待他们的将

是法律的严惩。

军事安全无小事， 国家安全大于

天，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广大军事爱好

者应当引以为戒 ， 自觉维护国家安

全， 抵制和举报非法获取买卖国家秘

密载体的违法行为， 共同筑牢维护国

家安全的钢铁屏障。 广大人民群众如

发现可疑情况 ， 请及时通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网络举

报 平 台 （ www.12339.gov.cn） 、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

进行举报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

关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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